
　保险研究　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１　２０１９　

普惠保险及其发展水平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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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普惠保险已走入人们视野，但其概念尚不明确。界定普惠保险概念应首先明确普
惠理念是什么？本文对当前主流公平观进行辨析，发现罗尔斯主义公平观更符合中国普惠政策，因

此，以罗尔斯的“最少受惠者利益最大化”作为普惠保险的基本价值理念，给出了普惠保险的概念。

本文分别通过对中国普惠保险与包容性保险的整体发展水平（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和分地区发展水平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的测算及比较发现，中国普惠保险发展的整体水平与包容性保险发展的整体水平
差距明显，且这一差距还在不断加速扩大；而各地区的普惠保险发展水平都大幅低于当地包容性保

险发展水平，且不一定与当地经济发展完全挂钩，地区间普惠保险发展趋势也各有异同。同时，我们

认为，普惠保险发展可能是由特定社会观念下的经济制度所决定的，并能体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

普惠理念的真正认同、接受与践行。本文研究结论对普惠保险研究以及今后普惠保险政策制定都具

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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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年来，普惠保险随着普惠金融政策的推进，逐步进入了人们的视野。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印

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５〕７４号），这是我国首次出台专门的普

惠金融政策，在该政策中保险被多次提及。①２０１６年《中国保险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发

展普惠保险，开发各类保障适度、保费低廉的小额保险产品。组织引导城乡居民在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

基础上，再投保小额人身保险等商业保障产品”。随后，在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大目标、大背景下，

人们把目光投向了贫困人口和农村居民身上，在保险领域，普惠保险的呼声越来越高。在２０１８年全国两

会上，原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指出，“现阶段金融机构在普惠金融的参与度方面还需进一步提高，具体到

保险行业，不能只注重发展城市业务，忽视普惠业务，普惠保险应有配套政策。”②可见，普惠保险已从普

惠金融中崭露出来。

然而，当前的问题是，尽管普惠保险已被提及，但人们对普惠保险的理解还仅限于普惠金融（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理念下的保险，而对普惠保险普遍缺乏认识，这至少可能产生三个问题：一是政府无法针对普惠保

险出台相关支持政策，促进普惠保险事业的发展；二是对普惠保险缺少共识，将导致无法衡量各地普惠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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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水平；三是普惠保险概念不明确，可能影响学者们对普惠保险的深入研究，不利于经济理论在普惠保

险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认为，普惠保险概念和范畴的界定是研究普惠保险的基础，而对普惠保险的理解则需要基于

普惠理念的认识。本文拟基于普惠理念，以普惠保险内涵的界定为基础，对我国普惠保险发展水平进

行测度与比较，希望以此体现普惠保险所具有的特殊内涵，并对我国普惠保险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

建议。

二、文献综述

我们在梳理相关文献时发现，专门以“普惠保险”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较少，但“普惠”和“保险”同时出

现在一篇文章中的文献较多，因此，本文从普惠保险、与普惠相关的保险险种和普惠理念三方面进行文献

梳理。

在普惠保险方面。目前，国内仅有两篇专门以“普惠保险”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董冬（２０１７）通过设

计普惠保险发展指数，测量了我国普惠保险的整体发展状况，并分析影响我国普惠保险的因素。不过，其

通篇未对普惠保险概念做出一个明确的界定，仅认为：“普惠保险就是保险服务要兼顾社会各个群体尤其

是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使更多处于弱势群体、低收入群体的人获得更多的保障”，显然，这只算是对普

惠保险的描述性理解，强调了普惠保险的服务对象应以弱势群体为主，而且，当其度量普惠保险发展水平

时，所选取的指标并未体现以弱势群体为主，反而弱势群体“被平均”了，如“每百平方公里保险业机构

数”、“保险密度”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等，相当于测算的仅是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水平。岳一帆

（２０１７）以环长株潭城市群的普惠保险现状为研究对象，对普惠保险在社会发展中的功效进行研究。其关

注到普惠保险概念界定不统一的问题，并将普惠保险的概念界定为：“普惠保险的概念主要是为低收入群

体提供各类保险服务，并且随着社会发展使其外延不断延伸，从关注各类普惠保险产品上升到消费者对

保险服务的认同感。”这一概念关注到了普惠保险对象主要是弱势群体，但把普惠保险界定为保险服务，

是对普惠保险范畴界定的忽视或回避，这会导致普惠保险范畴过大，在其文章中把社会保险也囊括在了

普惠保险之中。

“普惠”源于“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一词，笔者以“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一词来查找国外相关文献，发现关于普惠

保险的文献大多是在研究小额保险（Ｍａｌｅｉｋａ和 Ｋｕｒｉａｋｏｓｅ，２００８；Ｂａｒｒｅｔｔ和 ＣａｒｔｅｒＭＲ，２０１３；Ｃｈｕｍｍｕｎ

ＢＺ，２０１４；）。一些学者认为，包括保险在内的金融服务对降低贫困至关重要，应当更多地关注将金融

向低收入阶层渗透（Ｃｌａｅｓｓｅｎｓ，２００６），金融限制包括保险限制是贫困人口深陷贫困陷阱的重要原因

（Ｃａｒｔｅｒ和 Ｂａｒｒｅｔ，２００６），通过小额保险能够减轻和消除贫困，甚至改善该国的经济状况（Ｄｉｒｋ，２０１２）。

瑞士再保险经济研究部（２０１０）指出，对于社会中的极端贫困群体，政府可以通过公私合作方式来提升

小额保险的覆盖性和可得性。并且，在实践中亦是如此，２０１８年 ４月在哥伦比亚波哥大举办的题为

“普惠保险发展十周年”（１０Ｙｅａｒｓｏｆ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会议上，也直接把普惠保险的发展

等同于小额保险的发展。本文认为，这主要由于小额保险的目标群体与普惠保险的目标群体是基本一

致的。因此，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普惠保险的目标人群认定是没有争议的，均为弱势群体或低收

入者。

①　《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分为八部分，保险在总体思路、健全多元化广覆盖的机构体系和发挥政策

引导和激励作用三部分中均被明确提及。

②　资料来源：新浪网。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ｍｏｎｅｙ／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ｂｘｄｔ／２０１８－０３－０７／ｄｏｃ－ｉｆｘｐｗｎｎｐ６０８８０６４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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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普惠相关的保险险种方面，一些学者把农业保险与普惠联系在一起（何婧等，２０１８；李金钟等，２０１８；

吴国华，２０１３；韩俊，２００８），把农业保险作为衡量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李建军和韩繤，２０１７），

并希望通过农业保险推进普惠金融的发展（张晓琳和董继刚，２０１７）。还有一些学者把小额保险与普惠相结

合，小额保险具有风险管理和融资增信的双重功能，张晓琳（２０１８）认为小额保险业务丰富了普惠金融服务

的多样性；彭军（２０１７）指出允许金融机构直接提供小额信贷和小额保险的组合，将有效化解目前二者捆绑

销售所引发的代理风险，有利于政府的政策引导，更有利于普惠金融的实施和推广；范秀红（２０１４）也指出，

一些国家通过小额信贷保险降低了传统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李杰和赵勇（２０１２）认为，小额保险为实现保

险服务的普惠性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但中国农村小额保险在发展中存在诸多问题，可通过构建中国农村小

额保险制度来解决。可见，普惠保险的相关险种主要包括农业保险和小额保险两大类，学者们主要针对这两

类保险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进行研究。

在普惠理念方面，可借鉴我国学者对中国普惠金融理念的探究。中国银监会合作部课题组（２０１４）指

出，普惠金融作为一种理念，实质是信贷和金融融资渠道等的公平性问题。王颖和曾康霖（２０１６）认为，在经

济学和经济政策范畴，一个或许永久存在的伦理问题是公平与效率的权衡取舍，而普惠金融仅仅是这一伦理

在金融领域的某种外化，普惠是一个以公平为核心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问题。高霞（２０１６）也有类似的观

点，她认为普惠金融正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大局出发，突出强调秉持金融的哲学人文发展理念，强调公平、正

义、诚信、责任这些基本的社会道德准则。星焱（２０１６）指出，金融排斥导致发展中国家将共享定性为普惠金

融事业的内涵或目标，不过，随着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这一目标会在世界各国逐步实现，在此之后，如何践

行金融公平，将成为普惠金融事业的终极目标。白钦先和张坤（２０１７）认为，金融的哲学人文发展理念是普

惠金融的本质性特征中不可忽略的问题，并指出公平正义是这一理念应该包含的要素之一。可见，学者们关

注到普惠金融理念中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等伦理学问题，但并没有经济学者对这一伦理学问题进行深入研

究。本文认为，普惠保险中的普惠理念源自普惠金融，要明确这一理念，必须对公平、正义的伦理学问题进行

探究。

综上所述，当前普惠保险研究最薄弱的是对普惠理念的认识，以及如何把这一伦理学理念与普惠保险这

一经济概念相融合，这也导致鲜有学者能够给出一个完善而明确的普惠保险概念。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如

下三方面：

第一，对普惠理念进行辨析。普惠理念在不同的社会观念下是完全不同的，最明显的是，在功利主义下，

是以“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罗尔斯主义则主张“最少受惠者利益最大化”。相比而言，罗尔

斯主义的普惠更符合我国当前政策目标。

第二，对普惠保险内涵进行界定。明确普惠理念后，普惠保险的概念即容易界定，而通过普惠保险概念

的界定，确定了普惠保险的险种范畴。

第三，对普惠保险发展水平的测度及比较。利用现有普惠保险发展指数，把功利主义普惠理念下的包容

性保险发展水平，与罗尔斯主义普惠理念下的普惠保险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发现当前中国普惠保险发展与普

惠政策的要求和目标相距甚远。

三、普惠保险的理念及内涵：基于罗尔斯主义公平观

我们认为，界定普惠保险概念既简单又复杂。一方面，普惠保险并没有产生新的险种，而是在现有保险

险种的基础上，对一类具有普惠理念险种的归集，因此，可以说普惠保险概念界定是简单的；另一方面，尽管

界定普惠保险概念并不是要去设计新险种，但普惠保险与一般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具有

普惠理念这一价值前提，对普惠理念的探究将涉及到伦理学，这即使在伦理学领域也是一个富有争议而棘手

的问题，但又不可回避。正如阿马蒂亚·森（２０００）所言，没有伦理考虑的方法不一定会使经济学失效，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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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而变得更有说服力。周文文（２００６）也指出，经济
学是一门与人类行为密切相关的学说，研究的不外乎是“物与物”或“物与人”的关系，讲求的也只是效率，而

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最重要的是平等、公平等伦理问题，却为它们所忽视或无暇顾及。实际上，在经济学领域

内，尽管大量的经济学定理都必然牵涉价值判断（Ｆｒｅｙ等，１９８４），但是关于价值判断的严肃讨论在主流的经

济学研究中事实上已被奇怪地淡化了（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２００１）。这或许是因为在经济学家看来，基本价值判断无法

理性争议，但这也为伦理学留下了自身的独立领域，同时也确定了经济学有着无可辩驳的价值前提（周文

文。２００６）。

然而，当前大多数学者仍局限于以经济学视角来研究普惠的问题。如根据普惠金融相关政策的解

读，或凭借对“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这一舶来品的翻译，简单地把普惠保险概念确立为具有政策支持的一类保险，或

把普惠理解为包容性，进而引申出可得性、覆盖性等便于量化评判的标准，并以此来衡量普惠保险发展水

平。显然，这完全忽略了“普惠”的伦理学含义。这可能会产生两个后果，一是当前的经济学所遵循的理

念或价值前提与政策所要求的相符，可能不会影响政策的顺利实施；二是当前经济学所遵循的价值前提

与政策目标不同或相悖，很可能导致政策实施事倍功半，甚至与政策目标相反。因此，对普惠理念的伦理

学探究是界定普惠保险概念必要的价值前提，也是保证普惠保险政策实施效果、判断普惠保险发展水平

不可回避的价值基础。

普惠理念是社会公平观的体现。当前流行的公平观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观、功利主义公平观、古典

自由主义的收入公平观、罗尔斯的公平观等公平理论（黄秀华，２００８）。不同的公平观代表了不同的社会伦

理。第一，马克思以唯物史观来看待公平，指出公平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学

派各有不同的公平观，公平的标准也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更新，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补充新的内容（黄

秀华，２００８）。可以说，这一观点为普惠理念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即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普惠理念所体现

的公平观应有新的内涵。第二，边沁（ＢｅｎｔｈａｍＪ）和庇古（ＰｉｇｏｕＡＣ）秉持古典功利主义思想，倡导“最大多
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理念。然而，它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没有公正分配的原则或制度约束，即便社会的

“蛋糕”做得再大，也无法确保每一个成员能够分到足够的份额（万俊人，２００９），并且，“最大多数人”显然与

当前普惠政策所要关注的弱势群体不符。第三，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学家认为起点公平，并通

过公平的市场竞争过程，终点也是公平的。万俊人（２００９）指出，古典自由主义所提供的是一种仅仅基于产

权、资本、交易之“自由秩序”（哈耶克语）的“市场公正”，而不是一种社会公正，市场公正最终必将走向社会

正义的反面。同样，如果把金融福祉的分配完全交由市场来决定，按照这种看似公平的过程进行下去，将使

贫富天壤差别，人行西宁中心支行课题组等（２００７）在调研时发现，银行受自身利益驱使，贷款投向和投量日

趋“非农化”和“城市化”，一般农户的贷款满足率不断降低，甚至连国家规定的正常商业贷款利率也享受不

到。可见，古典自由主义公平观亦不可取。

相比而言，罗尔斯正义理论可以作为当前普惠理念社会公平观的核心原则，罗尔斯对正义极为重视，

在《正义论》开篇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

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

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并且，罗尔斯主义将目光放在了“最弱势群体

的福利最大化”上。这与当前我国普惠政策服务对象的要求基本一致。另外，在罗尔斯看来，市场竞争结

果经常与社会正义相矛盾的，进而制度选择的作出必须不仅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上，而且建立在道德和政

治的基础上。这体现出罗尔斯主义对道德伦理的重视。本文认为，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在经济发展的同

时（特别是在经济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时），注重道德伦理和传统文化的建构，是一项必要之举。因此，我国

发展普惠保险应以普惠理念的正确理解和把握为前提，而罗尔斯主义的正义理论可以作为研究这一前提

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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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是２０世纪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其代表作《正义论》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治哲

学、法学和道德哲学领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他致力于把对正义的哲学研究引入现实世界，从而激起了众多

羡慕与效仿（博格，２０１０）。这其中也包括诺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他曾这样描述罗尔斯的影响力的，“在

一个巨大领域，我被他的推理所引导，甚至当我与他处于不同方向时。”（周文文，２００６）

我国学者对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的翻译是存在一定差异的，这可能是表述上的差异，也可能是误读

（张国清，２０１３）。① 本文直接采用何怀宏等翻译的《正义论》中对两个正义原则的表述，即：

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

平等的权利。

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１）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

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２）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放开。

简单来说，第一个原则表达了基本自由权的平等原则，而在第二原则中，（１）被称为差别原则，也是罗

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原则；（２）表达了一种机会的公平平等。无需赘言的是，自由和机会平等是包含在我

国当前社会观念之中的，普惠理念符合罗尔斯第一原则和第二原则中“机会平等原则”。然而，第二原则

中的差别原则所指的公平应建立在“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这一社会观念之下，我们认为，当前

的普惠理念并不符合这一原则。主要是因为，尽管我国当前的普惠（金融）相关政策中都有提及弱势群

体、低收入者，这可以对应到罗尔斯第二原则中的“最少受惠者”，不过，“最大利益”并无从体现。这会导

致如何评价和选择最少受惠者“被优待”的问题，也是选择何种方式来实现最少受惠者福利提升的问题，

是以社会整体利益扩大后再对最少受惠者进行利益的分配，还是以最少受惠者利益分配优先为前提。形

象地说，这是先把蛋糕做大再考虑分配的问题，但蛋糕做大的同时，最少受惠者并不一定能获得更多的分

配！例如，有学者通过对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多层次需求水平进行测算，发现当前的实际

低保标准过低（边恕，２０１４）；也有学者提出了最低正义标准，通过构建罗尔斯主义（处境最差者利益最大

化）社会福利函数、功利主义（个人效用之和最大化）社会福利函数和纳什（个人效用之积）社会福利函

数，论证了功利主义不满足最低正义标准，指出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强调宏观计划的经济体来说，社会福利

函数的合理选择尤为重要，然而，经济学家们在理论上尚未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而在实际应用中却又常

常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功利主义（欧阳葵和王国成，２０１３）。因此，若想普惠理念满足罗尔斯差别原则，

“最少受惠者”和“利益最大化”缺一不可。我们认为，普惠理念的伦理属性是具有最少受惠者利益最

大化的社会观念。为使这一概念能在实际中发挥作用，还应明确“谁是最少受惠者”。简单讲，罗尔斯

在阐释差别原则时，把社会基本机构简化成了两个人，最有利的代表人和最少受惠者，②而我国的城乡

二元结构恰好为这一假定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和可能。另外，尽管最少受惠者严格来说可以按收入来区

分，甚至可以找到“最一无所有”的那个人，这个人的贫困程度可能就像张五常（２０１４）曾说的“免费送

楼也交不起电费的穷人”，但这样又排除了“倒数第二贫困的人”、“倒数第三贫困的人”……，容易导

致“境况倒置”③的现象。因此，对于扶贫实践和研究而言，把最少受惠者适当放宽到农村较低收入者

（弱势群体）是合理的。因此，本文把农村弱势群体作为最少受惠者。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普惠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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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一差异主要集中在罗尔斯的第一正义原则上，而学者们对罗尔斯的第二正义原则中的“差别原则”的理解大体相

同，本文对普惠本意的扩展主要基于第二正义原则中的差别原则，所以，对两个原则的翻译问题在这里不再细究与探讨。

参见［美］罗尔斯（Ｒａｗｌｓ，Ｊ）著；何怀宏等译，《正义论》，第７６页。罗尔斯的这一假定是为了简化人际比较的
基础，而这些比较是根据对基本的社会对社会的善的期望做出的（见《正义论》９２页）。本文为了不引入过多的《正义
论》中的概念，不对这一假定进行过多的阐释。

郑伟等（２０１８）指出，由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享受到许多专项倾斜政策，导致扶贫前后原本境况比贫困人口要
好的边缘贫困人口在扶贫后，反而生活状况不如贫困人口，并认为，脱贫攻坚不应当改变原本贫富境况的排序。



也具有了现实意义。

在确定普惠保险的伦理属性后，界定普惠保险概念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即解决了。因此，本文把普惠

保险概念初步界定为：普惠保险是各种具有以弱势群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化的政策性保险的统

称。这一定义包括了如下三个必备要素：一是符合普惠本意的理论，所有人获得普惠保险的机会是均等

的、公平的，且能够保证最少受惠者的最大期望利益，这与功利主义的普惠让社会上最多数人利益最大化

的有着本质的区别，即普惠本意是以社会中最弱势群体的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二是属于市场化行为，即

由参与保险市场的各个主体承担组织实施任务，是供给者与受益方的直接对应行为；三是要以国家出台

相关政策支持为前提，普惠保险的本质是商业保险，应具备商业保险的一切功能，包括经济补偿、资金融

通和社会管理的功能；凡同时符合上述各条件者均可归入普惠保险。以上三点也体现了普惠保险的特

征，简单讲，即是以普惠理念为前提、市场化运行并具有政策支持，这也使得普惠保险与一般商业保险和

社会保险能够区分开来。通过上述对普惠保险概念界定和特征描述，当前，我国普惠保险的范畴应包括

农业保险和农村小额保险两大类险种。

四、普惠保险发展水平的测度及其比较

根据本文对普惠保险概念和范畴的界定，对普惠保险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为体现普惠保险不是没有伦

理意义的包容性保险，本文用相同的指标测算包容性保险，进而体现普惠保险与包容性保险的不同之处。实

际上，不考虑普惠理念的包容性保险，仅仅衡量的是保险在某一区域的发展水平，当前大多数保险发展水平

研究即是如此，相比而言，普惠保险发展水平是与弱势群体相关的保险发展水平。

本文选取农村作为普惠保险实施对象和区域，在险种上，普惠保险包括农业保险和小额保险，但由于小

额保险的数据难以获得，且小额保险所占农村地区保险保费比例不高，对普惠保险发展水平指数的影响不

大，因此，本文以农业保险的各项数据指标来进行普惠保险发展水平指数的计算，所得结果应略低于真实值，

但这一差异对普惠保险与包容性保险比较分析来说，是微乎其微的。

（一）普惠保险衡量指标的构建

当前，学者们主要借助测度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方法来测度普惠保险。如张艳萍（２０１６）借助 Ｓａｒｍａｇ
（２００８）提出的金融包容性指数（ＩＦＩ）的构建方法建立了普惠性保险发展指数（Ｉｎｄｅｘｏｆ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ＩＩＤ）。本文借鉴这一指数，来分别衡量普惠保险和包容性保险发展水平。

ＩＩＤ＝１－（１－ｉｐｉｔ）
２＋（１－ｉａｉｔ）

２＋（１－ｉｕｉｔ）槡
２

公式中也采用了三大维度的综合评述。其中，ｉｐｉｔ表示保险渗透性：在这里用每百平方公里的保险网点
数、每万人保险机构网点数来加权求和计算，既考虑地理维度的渗透也考虑人口维度的渗透，权数分别为

０５；ｉａｉｔ表示保险产品的接触性：消费者接触到保险的程度或比例，因为无法获取直接数据，此处用人均保
额／人均ＧＤＰ、人均赔款／人均ＧＤＰ进行替代，两者加权求和作为 ｉａｉ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应保险产品的可
及性，权数分别为０５；ｉｕｉｔ表示保险服务的使用效率：此处用保险深度（保费／ＧＤＰ）、保险密度（人均保费）加
权求和来测量，权数分别定为０５。

（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选择我国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共９年的数据作为国家层面的分析样本，并选择了我国３１个地区（不
包括香港、台湾和澳门）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共８年的数据作为省级层面的分析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
金融年鉴》和《中国保险年鉴》、ｗｉｎｄ数据库，也有一些数据来源于原中国保监会，各变量数据来源和说明如
表１所示，统计描述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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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表１

维度 指标及计算过程 变量名称 变量计算方法及单位 数据来源

渗
透
性

全国包容性保险渗透：

ｉｐｂｔ＝ＩＮ＿Ｔ／ＣＡ＿Ｔ＋ＩＮ＿Ｔ／ＣＰ＿Ｔ
全国土地面积（ＣＡ＿Ｔ） 土地调查面积（万公顷） ｗｉｎｄ数据库

全国农村土地面积（ＣＡ＿Ｔ） 农用地面积（万公顷） ｗｉｎｄ数据库

全国普惠保险渗透：ｉｐｐｔ＝ＡＩＰ
＿Ｔ／ＣＡ＿Ｔ＋ＡＩＰ＿Ｔ／ＲＰ＿Ｔ

全国总人口（ＣＰ＿Ｔ） 总人口（万人） ｗｉｎｄ数据库

农村总人口（ＲＰ＿Ｔ） 总人口：乡村（万人） ｗｉｎｄ数据库

各省包容性保险渗透：ｉｐｂｉｔ＝ＩＮ＿
Ｃ／ＬＡ＿Ｃ＋ＩＮ＿Ｃ／（ＰＮ＿Ｃ＋ＰＮ＿Ｒ）

全国保险公司数量（ＩＮ＿Ｔ） 机构数：总计（所） ｗｉｎｄ数据库

全国保险赔款总额（ＩＰ＿Ｔ） 赔款及给付：合计（亿元） ｗｉｎｄ数据库

各省普惠保险渗透：ｉｐｐｉｔ＝ＩＮ＿
Ｒ／ＬＡ＿Ｒ＋ＩＮ＿Ｒ／ＰＮ＿Ｒ

全国农业保险赔款总额

（ＡＰ＿Ｔ）
赔款及给付：财产保险公

司：农业保险（亿元）
ｗｉｎｄ数据库

全国保费收入（ＰＩ＿Ｔ） 保费收入：合计（亿元） ｗｉｎｄ数据库

接
触
性

全国包容性保险产品接触性：

ｉａｂｔ＝（ＩＣ＿Ｔ／ＣＰ＿Ｔ）／ＧＤＰＡ＿Ｔ
＋（ＩＰ＿Ｔ／ＣＰ＿Ｔ）／ＧＤＰＡ＿Ｔ

全国农险保费收入（ＡＰＩ＿Ｔ）
保费收入：财产保险公司：

农业保险（亿元）
ｗｉｎｄ数据库

全国第一产业ＧＤＰ（ＧＤＰＲ＿Ｔ） ＧＤＰ：现价：第一产业（亿元） ｗｉｎｄ数据库
全国人均ＧＤＰ（ＰＩ＿Ｔ） ＧＤＰ：人均ＧＤＰ（亿元） ｗｉｎｄ数据库

全国普惠保险产品接触性：

ｉａｐｔ＝ＡＰＩ＿Ｔ／ＧＤＰＲ＿Ｔ＋ＡＰ＿
Ｔ／ＧＤＰＲ＿Ｔ

全国保险公司保险金额总

额（ＩＣ＿Ｔ）
各家保险公司保险金额总

和（亿元）
ｗｉｎｄ数据库

全国农业保险保险金额总

额（ＡＩ＿Ｔ）
用各省农业保险保险金额

加总计算（万元）

保监会、历年《中国保险

年鉴》

全国农险公司数（ＡＩＰ＿Ｔ） 全国农险公司数（个） 历年《中国保险年鉴》

各省容性保险产品接触性：

ｉａｂｉｔ＝ＩＣ＿Ｃ／ＧＤＰ＿Ｃ＋ＩＰ＿Ｃ／
ＧＤＰ＿Ｃ

各省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数

量（ＩＮ＿Ｃ）
保险公司数量：分地区

（个）

ｗｉｎｄ数据库、历年《中国
金融年鉴》

各省经营农险保险公司数

量（ＩＮ＿Ｒ）
通过计数统计有农业保险

保费收入的公司数量（个）
历年《中国保险年鉴》

各省普惠保险产品接触性：

ｉａｐｉｔ＝ＩＣ＿Ｒ／ＧＤＰ＿Ｒ＋ＩＰ＿Ｒ／
ＧＤＰ＿Ｒ

各省土地调查面积（ＬＡ＿Ｃ）
土地调查面积：分地区（万

公顷）
ｗｉｎｄ数据库

农用地面积（ＬＡ＿Ｒ） 农用地面积：分地区（万公顷） ｗｉｎｄ数据库

使
用
效
率

全国包容性保险服务使用效

率：ｉｕｂｔ＝ＰＩ＿Ｔ／ＣＰ＿Ｔ＋ＰＩ＿Ｔ／
（ＰＩ＿ＴＣＰ＿Ｔ）

各省城镇人口数（ＰＮ＿Ｃ） 城镇人口数：分地区（万） ｗｉｎｄ数据库

各省乡村人口数（ＰＮ＿Ｒ） 农村人口数：分地区（万） ｗｉｎｄ数据库

全国普惠保险服务使用效率：

ｉｕｐｔ＝ＡＰＩ＿Ｔ／ＲＰ＿Ｔ＋ＡＰＩ＿Ｔ／
ＧＤＰＲ＿Ｔ

各省保险金额（ＩＣ＿Ｃ） 保险金额：分地区（亿元） ｗｉｎｄ数据库
各省农业保险保险金额

（ＩＣ＿Ｒ）
农业保险金额：分地区（万

元）

保监会、历年《中国保险

年鉴》

各省ＧＤＰ总额（ＧＤＰ＿Ｃ） ＧＤＰ：分地区（亿元） ｗｉｎｄ数据库

各省包容性保险服务使用效

率：ｉｕｂｉｔ＝ＩＭ＿Ｃ＋ＩＤ＿Ｃ

各省第一产业 ＧＤＰ（ＧＤＰ＿
Ｒ）

ＧＤＰ：第一产业：分地区
（亿元）

ｗｉｎｄ数据库

各省保险赔付总额（ＩＰ＿Ｃ）
保险赔付支出：分地区（亿

元）
ｗｉｎｄ数据库

各省农险赔付总额（ＩＰ＿Ｒ）
财产保险公司：赔付支出：

农业保险：（分地区）
ｗｉｎｄ数据库

各省普惠保险服务使用效率：

ｉｕｐｉｔ＝ＰＩ＿Ｒ／ＰＮ＿Ｒ＋ＰＩ＿Ｒ／ＧＤＰ
＿Ｒ

各省农险保费收入（ＰＩ＿Ｒ）
财产保险公司：保费收入：

农业保险：（分地区）
ｗｉｎｄ数据库

各省保险密度（ＩＭ＿Ｃ） 保险密度：分地区（元／人） ｗｉｎｄ数据库
各省保险深度（ＩＤ＿Ｃ） 保险深度：分地区（％） ｗｉｎｄ数据库

　　注：各指标的运算过程仅表示变量间的勾稽关系，而没有把权重及单位变换表示在其中，不能完全代表真实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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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表２

均值 标准误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数

ＣＡ＿Ｔ ９５０６９３１ ０ ９５０６９３１ ９５０６９３１ ９５０６９３１ ９

ＣＡ＿Ｔ ６５１９２ ５８８３ ６５６８７６１ ６４５１３ ６５６８８ ９

ＣＰ＿Ｔ １３５４５２ １８５５ １３５４０４ １３２８０２ １３８２７１ ９

ＲＰ＿Ｔ ６４４９７ ３８７０ ６４２２２ ５８９７３ ７０３９９ ９

ＩＮ＿Ｔ １６４１ ２５５９ １６４ １３０ ２０３ ９

ＩＰ＿Ｔ ５６１８ ２７１５ ４７１６３２ ２９７１ １０５１６ ９

ＡＰ＿Ｔ １５６２ ８１３６ １３１３４ ６４１ ２９９２ ９

ＰＩ＿Ｔ １７５４７ ６６７２ １５４８７９３ ９７８４ ３０９０４ ９

ＡＰＩ＿Ｔ ２４６７ １１４２ ２４０６ １１０７ ４１７７ ９

ＧＤＰＲ＿Ｔ ４９０６１ １１５７６ ５０９０２３ ３２７５３ ６３６７３ ９

ＧＤＰＡ＿Ｔ ３９２１３ １０６０６ ４０００７ ２４１２１ ５３９８０ ９

ＩＣ＿Ｔ ７４０６９９２ ４９２８２０３ ５５３０９６７ ２６４２５８９ １７２６８７８８２７ ９

ＡＩ＿Ｔ １０７７３７８５２５ ６８３４２４１８５６ ９００１７１０８０３ ２３９７４２０１６５ ２１５３０１０４８１ ９

ＡＩＰ＿Ｔ ２６ ６６５２ ２６ １６ ３７ ９

ＩＮ＿Ｃ ４７７１ ２８８１ ４１ ４ １５０ ２４８

ＩＮ＿Ｒ ４５９３ ２９６３ ４ １ １６ ２４８

ＬＡ＿Ｃ ３０６７ ３７６９ １７６１５２ ８２３９ １６６４９ ２４８

ＬＡ＿Ｒ ２１０６ ２１８０ １４１６４４ ３１４６ ９５２３ ２４８

ＰＮ＿Ｃ ２２５５ １５０１ １９５１９２５ ６４８９ ７４５４ ２４８

ＰＮ＿Ｒ ２０７４ １４３４ １７８６８４５ ２１５３ ６０３２ ２４８

ＩＣ＿Ｃ １９９１７０ ３４８２２２ ７８７６１８５ １２７１ ２１８８６８６ ２４８

ＩＣ＿Ｒ ２９７０３６８ ４１３０２９１ １７６７９２４ １３５７６９ ３０６１３５９７ ２４８

ＧＤＰ＿Ｃ １７２３８ １４４１７ １３７４７３６ ３９４９ ７２８１３ ２４８

ＧＤＰ＿Ｒ １５４７ １１４６ １４１３５０５ ６０６２ ４９７９ ２４８

ＩＰ＿Ｃ １６０４ １４７７ １１２２６ ０１６ ８８２３ ２４８

ＩＰ＿Ｒ ４３９５ ４９７７ ２６８５９５ ００６ ３２４７ ２４８

ＰＩ＿Ｒ ７２９６ ７４５７ ５０５７０５ ８１５ ３５０５ ２４８

ＩＭ＿Ｃ １２２０ １０２７ ９５０５５ １２１ ６５０２ ２４８

ＩＤ＿Ｃ ２９０１ ０８８４ ２９ ０８ ７ ２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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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各地区普惠保险发展指数比较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使得普惠保险发展水平与包容性保险发展水平有可比性，本文采用把两者数据混合

标准化的方法来消除量纲影响，使发展水平具有可对比性。

通过计算得出，我国整体普惠保险和包容性保险发展水平指数的结果如表３所示：

我国普惠保险发展水平与我国保险发展水平指数

表３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普惠保险 ０００１８３７３ ０００２４５９７８ ０００２５５５３９ ０００２８８３６３ ０００４２８２３６ ０００５８８８４８ ０００６３５１７７ ０００７４９３５４０００８９７６８７

包容性保险 ００５２３６６９５ ００５８５０４７７ ００６７２０９３５ ００７１７１５６３ ００７６８７３３７ ００８４９７８８１ ００９９４６２２８ ０１１２７４１２８０１３６１２２６７

根据上述结果做图（见图１和图２），其中，图１是在同一坐标轴下做图，主要为突出普惠保险与包容性
保险发展水平的差距；而图２带有次坐标轴，能更好的体现二者变化趋势。

图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中国普惠保险和包容性保险发展水平比较

图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中国普惠保险和包容性保险发展趋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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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间尽管中国普惠保险和包容性保险的发展水平都在逐年上升，且前者上升

的幅度要高于后者，但两者的绝对差距却越来越大。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普惠保险发展速度快速

提升，并超过包容性保险发展速度，此后又与包容性保险发展速度相当，而在此期间，包容性保险发展水平相

对平稳。这可能是由于制度供给的增加，纠正了农业保险市场“供给不足，需求有限”的市场失灵境地（冯文

丽，２００４），促进了普惠保险加速发展。我们认为，一项制度的构建是以社会观念为前提的，进而可从普惠理

念层面来认识普惠保险市场，ＳａｍｕｅｌｓＢｏｗｌｅｓ（１９９１）认为，“市场不仅配置资源和分配收入，而且还形成我们

的文化，促进或阻挠人文发展的想望方式，支持一个令人满意的权利机构。市场同样是政治的、文化的制度，

其程度跟市场是经济的制度一样”。这说明制度一旦构建起来，也会影响社会观念。因此，中国普惠保险发

展水平落后于包容性保险发展水平可能是由于普惠理念缺位的原因所导致的，探究普惠理念对中国普惠保

险制度构建和未来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通过计算得出，中国各省普惠保险和包容性保险发展水平指数的结果见表４和表５：

从各省普惠保险与包容性保险发展指数与全国水平对比来看。在普惠保险与包容性保险发展水平差距

上各省情况与全国情况一致，都差距明显；从发展趋势上看，各省普惠保险发展趋势基本与全国趋势相符，仅

吉林和海南两省的普惠保险发展指数与全国趋势相悖，呈下降趋势，这可能是由于在吉林省农业保险市场存

在缺乏中长期发展规划、供求失衡和创新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许梦博，２０１８）。由于各省普惠保险与包容性

保险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因此，对两者的比较意义甚微，下文仅从各省之间普惠保险发展指数进行比较分析

（见图４）。

２０１５年北京和上海的普惠保险发展指数是最高的两个地区，①且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这与这两个城市的

经济环境相符，两者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间的普惠保险发展水平和趋势基本一致，只不过在２０１１年前上海略微

领先，而２０１１年后北京略高于上海；除上述两者外，２０１５年天津和内蒙的普惠保险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

省份，但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间，内蒙普惠保险发展水平稳步持续上升，而天津是先降后升。值得注

意的是，尽管２０１５年各省份几乎达到了普惠保险发展指数的最大值，但也有一些省份在之前的一些年份的

普惠保险水平由于突增已经与２０１５年的水平接近，这些省份是黑龙江、安徽、贵州、广西、辽宁、四川、重庆、

新疆、西藏，其中黑龙江、重庆和西藏的这一特征更明显。

然而，２０１５年普惠保险发展指数最低的地区是广西、其次是广东，这是个有趣的结果，广西和广东经济

环境差别较大，不排除数据原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普惠保险发展并不一定与经济发展完全挂钩。有

学者指出农险发展水平主要与政府补贴力度、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和专业公司的展业推动有关，而与当地的经

济发展水平关系不大（李春肖，２０１６）；也有学者认为，地方政府的思想观念和治理理念的差别，是导致各地

保险扶贫的运作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郑伟，２０１８）。因此，本文进一步认为，普惠保险发展是由特定社会观

念下的经济制度所决定的，同时，政府的思想观念和治理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于政府对普惠保险的补贴

水平和政府与保险公司合作模式上。

根据上述结果做图，其中图３是在同一坐标轴下做图，主要为突出普惠保险与包容性保险发展水平的差

距；而图４带有次坐标轴，能更好的体现二者变化趋势。

—７６—

① 我们做了２０１５年的普惠保险和包容性保险的发展指数的排序，因本文内容的重点仍是在于普惠理念的认识和普惠
保险概念的界定，以及篇幅所限，这里不再列示排序结果。



各省包容性保险发展水平指数

表４

年份

地区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北京 ０４６４８０３０６ ０５８３４０６２９ ０５１５９０８６３ ０５１４７５８７ ０５４３２８８０８ ０５８６０５４２２ ０６７５８９８２３ ０８０３３８２

天津 ０２５４８３５１１ ０２６２０８８５ ０２４６８５１７６ ０２４４５２２５２ ０２４８４６８０７ ０２６１７１７６１ ０２６９７７５５８ ０３１１７４２６４

河北 ０１４６２１９０５ ０１６７７３８８７ ０１６３２９３１４ ０１５２７１７５９ ０１５８７７６１３ ０１７６８１７ ０１９７７７０２３ ０２３４５４１１８

山西 ０１８１５３４２２ ０１８５６８８８４ ０１８１２６４４５ ０１７７７７１５３ ０１８２６２５５７ ０１９７６７７０５ ０２２５８３９９５ ０２８０９６６９２

内蒙古 ０１１２３７２９１ ０１２００７３０５ ０１２８１２４０９ ０１２９８９５１１ ０１２９５１９５２ ０１４６９９９５１ ０１５２００５２２ ０１７０８３４０１

辽宁 ０１９４４８６５５ ０２０１１９３１５ ０２０９４２２１７ ０１８９９５２８９ ０１９４３１２０６ ０２０２５３９３７ ０２４５７５７１７ ０２７５１０７８１

吉林 ０１３７２０９９９ ０１４８９５５３５ ０１４５４６５９８ ０１２７１９８７１ ０１２５８８９４７ ０１４８９３９９ ０１５４７２７９ ０１８９５４４８１

黑龙江 ０１６８７６１７６ ０１６００３１２９ ０１５７６５８６４ ０１６０７３３６７ ０１４４３００１８ ０１６４２８４６７ ０２０２７６３５６ ０２１８３５２８３

上海 ０５４６３３１９３ ０６１５８７６２７ ０６５４７５８２１ ０６０４０８４７１ ０６３５６３０６７ ０６４５２２４０８ ０６９９５４９０７ ０７８０８６１７

江苏 ０１５９８４２１ ０１６２５９１ ０１６７３１７３６ ０１６６７６９６９ ０１７４４８３８５ ０１８８４８４９８ ０２０７００２９２ ０２２５５４６２７

浙江 ０２０５２３２３３ ０１８４８７６３３ ０１９２７５２２７ ０１９５４３５１４ ０２０９２８９２８ ０２３０１１３９２ ０２５２６１９１５ ０２７８３４４２

安徽 ０１５８２６０７３ ０１５９２９８７１ ０１６０５４５８６ ０１５１６２８６９ ０１８３０２９１１ ０１７４８１７１８ ０１８５６９４８ ０２０７３７２０６

福建 ０１６４１６３８４ ０１６８９３３２６ ０１７３８７０４５ ０１６４５７３３２ ０１７２７１７３８ ０１８９２６９９ ０２０５３３２０３ ０２１７０５２１１

江西 ０１９５４８０９２ ０１３１３０３７３ ０１３６１６３０３ ０１２１３８３４７ ０１３０６８０５５ ０１３７６１５８７ ０１４８８１１９７ ０１８１７８８４１

山东 ０１２０８４７５２ ０１２２４６９７７ ０１２７５９８２８ ０１３６８４０６１ ０１４２３５５８５ ０１５６２０５３５ ０１６６７２８５９ ０１９７３２１１２

河南 ０１２４８１７３６ ０１３１０００２７ ０１４０６３５７１ ０１４６３３６１５ ０１３７３８５１９ ０１５４４８２７６ ０１７０６６７７１ ０１９０１２５３

湖北 ０１３５０４２１８ ０１３６７１１９８ ０１４１０４１５６ ０１５５９６２３２ ０１３８８９９８１ ０１５６６０１５ ０１７１７６８３４ ０２００５４０２２

湖南 ０１３７１６６０８ ０１２９１５５８７ ０１２９３０６４ ０１３７１３４１３ ０１３６２００９１ ０１４７６６９９１ ０１６１１５９４７ ０１９４８２１６９

广东 ０１５９６２８７６ ０１７３０４２３８ ０１８７７５５８２ ０１８４３５１３７ ０１８９４４１７６ ０２０９１４５３ ０２３４７１６２８ ０２６６１４７３６

广西 ０１０１０７７７２ ０１０４４４１０４ ０１０４２８９４４ ０１０３３９３４１ ０１０９４７５３４ ０１１５３８９５７ ０１３３０２０９１ ０１４８６０８７４

海南 ０１４６７２６１５ ０１４７８５６１８ ０１５６６０９４７ ０１６８０１１４９ ０１７６１１９３９ ０１８６８１４４１ ０２１３８６１３８ ０２４１２３３６９

重庆 ０１８６０８４９２ ０１９３８６６３５ ０２０２４８２５７ ０１８１８１８１７ ０１８２０３８５３ ０１９６２５２５５ ０２０８０３４７６ ０２４６４２１０７

四川 ０１７９３６４９９ ０１８１２３８８１ ０１９５６２５５６ ０１８２２６１５２ ０１８１３６８８９ ０１９１２６４６ ０２１２９３５２６ ０２３６４２１９３

贵州 ０１２４７９５６１ ０１２１６３０６１ ０１２９７１８９３ ０１２０２２２２３ ０１２５３１１４５ ０１３２７１９２４ ０１４２１０００４ ０１５９０６６

云南 ０１７４５５６６３ ０１５２４７０６５ ０１４６３４２６８ ０１４８０８５２７ ０１５３４５７０５ ０１５９８０２７６ ０１７８６３６０４ ０１９０７５６７７

西藏 ００６５４２３７５ ００８５８９８３２ ００８７２７４８ ０１１４９６７２４ ０１３１４１３８７ ０１４１７７３３２ ０１４７５２４８３ ０１５９７１４５７

陕西 ０１５５９４３６８ ０１５３０３６０１ ０１６４２６００７ ０１５９５５６８１ ０１５６０６０５３ ０１７１８６４９９ ０１８２８５１２６ ０２０５９１０１３

甘肃 ０１４９１４９１５ ０１５４９０９５６ ０１５５８１６２２ ０１４３８１０１１ ０１４９００７２７ ０１６６５０１２１ ０１８０６１３１ ０２２１９８９０７

青海 ０１０６０３１４５ ０１３３２４６４２ ０１２８３０３２５ ０１２８１００７２ ０１５１５６０４６ ０１７２８７４８１ ０１８５９１３４３ ０１９８４２７５８

宁夏 ０１７３８６５９７ ０１８０７５１７ ０１９２５８７４２ ０１８７３９４８６ ０２００８４８４７ ０２１６３３６６１ ０２５０２４７２３ ０２８７５５１６９

新疆 ０１８６４２８５９ ０２０３４４３３６ ０１９３５４７３２ ０１７５４４９２４ ０１８８７２４０４ ０２０２５６０３２ ０２１１０２５７６ ０２４１９２５８１

—８６—



各省普惠保险发展水平指数

表５

年份

地区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北京 ００３３４２２６３ ００３３７７０２３ ００６５５６１８ ０１２５１０３９７ ０１３３２０２３２ ０１２４１５８３６ ０１４７３０９１１ ０２００４７６５５

天津 ００３２３０２３３ ００２１７０４ ００２１９９９５６ ００１２７５１２９ ００２００４４３１ ００４１３３０３１ ００３９５９４５３ ００６５９３１１６

河北 ０００２５６７１５ ０００２６２１６５ ０００２７７７５９ ０００５１９９５１ ０００７０１９４ ０００５２３９２５ ０００６５５９５７ ００１４３９４２

山西 ０００３３６８０２ ０００１９３４０３ ０００２２０６１２ ０００３５６１８６ ０００８１５２３８ ００１１１２０６８ ００１２３７１９７ ００１９２８５９１

内蒙古 ０００７１７１７６ ０００９７３９３６ ００２４４８７８ ００３２０４５５４ ００４０１０３１６ ００４３２５３１９ ００５１６５１３３ ００５６５９７５２

辽宁 ０００９７９６２６ ００１６２７９８６ ００１５２１０５９ ０００８８９３５７ ００３１４７３０７ ００２９３１６８８ ００２８１８４７３ ００３３１６９２８

吉林 ０００７１３７８８ ０００９７５７２８ ００４６５３０６８ ００２０４４６７４ ００２８８８２８９ ００２８９８４０７ ００２８１３２９８ ００１５７６３４７

黑龙江 ００１０６６１５４ ００１２８７０７５ ０００２９８５９５ ００３２１２４１８ ００２９０５８５５ ００２４９００２６ ００２１１６５０８ ００３８２５１６３

上海 ００５０２０２５３ ００５１７７５８６ ００８７６６３６ ０１１４１４３９４ ００８８４３４５５ ０１１００２０２９ ０１３８４４７３９ ０１７９８７８６１

江苏 ０００２１６２６８ ０００３９６６６３ ０００５３５００５ ０００６７２１５３ ０００９５１１１８ ００１０９５２６１ ００１２５８８０３ ００１７３５７２４

浙江 ００１２３６８１３ ００１６４２０６１ ００１７３８５６ ００１８５１５９９ ００２５９６７８７ ００２３９０３４４ ００２７２８８７６ ００３０７８０４２

安徽 ０００２７７９９８ ０００２２１８７ ０００３３４８２８ ０００４９２５１５ ００１３１８２４５ ００２４２８６５２ ００２０８９５８９ ００２７１６７７４

福建 ０００５１７７３２ ０００６２４２３４ ０００７００８５７ ０００９３４９１ ００１５４７８６９ ００１５３８１７７ ００１７９７１９８ ００１８９４７８１

江西 ０００２５５１６２ ０００３０６１７８ ０００４５０７９３ ０００６７７７２５ ０００８５８７９５ ００１３０４５７９ ００１４８０３２１ ００１７２２２２７

山东 ０００２９０８５８ ０００２８９６０１ ０００３７１６３４ ０００４９０５０６ ０００８３３２９６ ０００７３４６４１ ０００６７８６９３ ００１３５０９３８

河南 ０００１３８５８５ ０００２９３８７７ ０００２６６６４ ０００６４７２０７ ０００８１５１６５ ０００７７８９４５ ０００８５１９１６ ００１２３４０３２

湖北 ０００２３４１５３ ０００３０９８１７ ０００４４０９１７ ０００８４４５５２ ００１０１９９７６ ００１２０７５０１ ００１１９１１３ ００１３０６８５３

湖南 ０００２９５８２４ ０００３４１７７ ００１１９４０３１ ００１６１２９４９ ００１５９６８８８ ００１７４２５５７ ００１７５７３１７ ００２０６８７９

广东 ０００３０２８０６ ０００３７９０４８ ０００４６２５１４ ０００６３０３７９ ０００７９７７８１ ０００８６２８６３ ０００６８１１１３ ００１０５３６３８

广西 ０００２２２５９９ ０００４０９３１１ ０００４４６４６１ ０００７０９７５３ ０００６３６６５３ ０００７１５４５８ ０００７０５９９５ ０００７８７１８１

海南 ００４７２２６９５ ００４７３９８１７ ００３６５９９９２ ００３２０５０５８ ００３３１４２０８ ００２８８４８２６ ００３２５５７４８ ００３０５６６３７

重庆 ０００８６３１５７ ０００８７７３１２ ００１０５２１２２ ００１７８０４７２ ００２２２２０３３ ００１３８８５９９ ００１７３６１８６ ００２３３２６９１

四川 ０００３１７０５６ ０００２１９１ ０００６５３６８６ ００１０８６００８ ００１５７４６７４ ００１８４５８５５ ００１５７０９２ ００１９８１８３９

贵州 ０００１４２００２ ０００２４１８８ ０００４０８４７５ ０００９５７４１２ ０００９６２７２９ ０００６５７８２５ ０００９４９３４５ ００１１０８２９８

云南 ０００３９７５０８ ０００６０６６２７ ０００７０７４５６ ００１１９８５０３ ００１４０１０６９ ００１７５４７７１ ００１６６２３ ００２０２６９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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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各省普惠保险发展水平与各省保险发展水平比较

　　　注：图中实线代表普惠保险，虚线代表包容性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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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各省普惠保险发展水平与各省保险发展趋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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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在对当前普惠理念辨析的基础上界定了普惠保险概念和范畴，并对普惠保险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

及比较，得出如下结论和建议。

第一，普惠理念是普惠保险的价值前提，研究普惠保险、制定相关政策都应注重普惠理念。中国的普惠

理念应与社会观念相符，社会观念影响着社会制度以及社会制度的经济方面，而普惠理念作为当前重要的经

济观念之一，对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有着重要的作用。政府出台经济政策的目的，一方面是促进社会经济

迅速发展，而另一方面也要关注到社会的弱势群体，这能够体现社会的公平，也是国家组织存在的作用所在。

中国社会经济总量增长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不可否认，政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社会

贫富差距或许并未因此而缩减，至少从本文的普惠保险发展测度来看是这样的。近年来，政府出台的一些政

策指向弱势群体，①说明中国政府不仅重视整体社会水平的发展，也关注到弱势群体的福祉，关注社会公平。

因此，一个具有“弱而先，弱为重”的罗尔斯主义公平观的普惠理念，显得尤为恰当与重要，即应以“最少受惠

者利益最大化”来构建帮扶弱势群体的经济制度———普惠保险，保障和提升弱势群体的风险管理水平，缩小

社会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第二，我国普惠保险发展水平较低，政府应重视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构建。我国农村地区普惠保险发

展水平较低，且与城镇保险发展水平的差距极大并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这说明保险在农村弱势群体中发挥的

作用十分有限，而保险具备的风险保障功能、融资功能和社会管理功能对农村弱势群体都有重要的作用，并

可以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中大有作为。这就需要政府重视普惠理念下社会制度的构建，在保险领域应出台

针对农村弱势群体的相关优惠政策，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并让政策的着力点能够落实在弱势群体身

上；同样，对普惠保险供给方提供政策支持，特别是降低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和小额保险的门槛，提升对保

险公司开展普惠保险业务的监管，鼓励普惠保险险种的创新。

第三，各省普惠保险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政府应促进社会资源配置向弱势区域倾斜。大多数发达地

区的普惠保险发展要好于欠发达地区，且发展速度也是如此，这或许说明当前的保险公司发展还是“富而

先、富为重”的理念，这一理念不容易在短时间自行改变。因此，政府应该有意识的来促进保险公司向贫

困地区进军，举例来说，当前贵州省的大数据基地发展吸引了世界很多顶尖科技企业，这一方面需要企业

社会意识，另一方面更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与配合，这样产生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企业受益的良性循环。

在保险领域也是如此，政府可以在普惠保险发展较弱的省份，降低外资保险公司准入资格，鼓励国内险企

参与到当地的经济发展之中，并提供相应的税收优惠，这样，弱势地区普惠保险的发展才有可能发生质的

提升。

第四，本文测算的全国普惠保险发展水平和各省普惠保险发展水平，可作为进一步研究和实践普惠保险

的基础。全国普惠保险水平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迅速提升，这可能是由于某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所导致的，限

于篇幅本文并没有做出进一步分析，但可作为下一步的研究内容。同样，各省的普惠保险发展趋势不同，有

些省份较平稳，有些较波折，有些发展的较快，有些相对较慢，而且分别对应不同的年份，这些特征是如何产

生的，是否对今后普惠保险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都可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内容，也可以为普惠保险政策

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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